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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句起源論爭平議 
──清人對截律為絕說的接受、拓展與反駁 

 

莊文龍* 
 

 

摘要：關於絕句的起源，古今聚訟不已，莫衷一是。諸說之中，尤以「截律為絕」說最

受爭議，且自清人起，絕大部分的絕句起源論爭即圍繞此說展開。雖然，此說自明清以

來備受批評，但至今仍不乏修正其說及受其影響者。過往學者言及此說時，僅借用清人

對此說的大致共識，忽略了同一時段內的清人對此說的自覺運用與理論演化，也未細究

反對者是從何種立論基礎上反駁其謬。透過疏理和平議「截律為絕」說的論爭過程，即

能發現此說作為起源理論向批評理論滲透的現象，也能揭示此一重要命題的根據與謬誤

所在。 

關鍵詞：清人 絕句 截句 起源 律詩 
 

一. 前言 

  關於絕句的起源，前人眾說紛紜，主要有源自律詩、樂府、古詩、民歌、聯句、四

時詠等不同說法。清人對此討論尤烈，但意見尚未一致，分別在絕句之命名詞義、體式

源頭和最早詩作等方面提出各種重要論據。考察清人的詩注及詩話對絕句體的討論，既

可理清時人關於各種源說的爭論過程及其對絕句詩體本身的認識觀，亦能辨明今人對絕

句的討論基礎。 

  又自清人以來，絕大部分的絕句起源說法都可以說是圍繞「截律為絕」一說展開

的，而此說作為絕句淵源討論的一個重大命題，其理論接受的影響不僅限於體制起源的

討論本身，更影響了詩人在絕句創作的自覺意識，甚至論家在詩作批評方面的鑒賞標

準。以往論者述及此說時，較多借用清人批評此說的大致共識，而較少注意到部分清人

對此說的自覺運用，以及反對立場的論證依據，也就缺乏描述此說從正到反（或曰正反

並行）的接受過程。雖然今人多以此說有誤，但也有學者深受影響，如鄭振鐸認為近體

按五七律、五七絕和排律先後形成， 1 王力傾向采用截律說而認為律絕後於律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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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善琪和施懷曾也認為律絕出自律詩， 3 甚至陳仲義認為當代「截句」小詩的命名也是

「脫胎於古典文論的『絕截律半』」4 等等，其誤處頗多，故有必要對此理論進行系統

的疏理與再討論。以下，先就絕句源自律詩說作疏理和評述，間及其他較重要的說法。 
 

二. 絕句源自律詩論 

  以絕句源自律詩，或云絕句乃截取律詩之半而成，始自宋元，至明清爭論愈烈。較

早論及「截律為絕」者，見元傅若金引述其師范梈曰： 

先生曰：「絕句者，截句也。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四句，前兩句對者是截律詩

後四句，四句皆對者是截律詩中四句，四句皆不對者是截律詩前後四句。」5 

至明，吳訥《文章辨體》轉錄其說，又曰：「故唐人稱絕句為律詩，觀李漢編《昌黎

集》凡絕句皆收入律詩內是也。」6 稍後，徐師曾《文體明辨》繼承其說， 7 亦明言：

「絕之為言截也，即律詩而截之也。」8 以上皆明言「絕」同「截」意，並以句中對偶

形式作為判斷絕句的取格標準，認為不同絕句之格乃截取律詩不同對偶句格的結果。此

論之所以用律詩來判定絕句，是由於絕句（尤指律絕）所有音律組合與對偶位置的變化

形式，皆可從律詩中找出對應。因此，諸氏從體制容量的角度，以「大」的律詩作為衡

量標準，由此檢視「小」的絕句，自然可得出絕句是參照並截取律詩而成的另一詩歌體

制。也就是說，此說認定律詩在絕句之先，絕句乃是從中取用而成之新體。 

  至清代，有論家繼承此說，甚至自覺地以之編詩、注詩、評詩，從絕句源流理論拓

展出絕句批評理論，這正是以往論者少有注意的理論演變過程。在編集方面，如薛雪

《唐人小律花雨集》二卷續集一卷，便是用小律詩之名來編收絕句的總集。在注詩方

面，如仇兆鰲注〈贈李白〉曰： 

此章乃截律詩首尾，蓋上下皆用散體也。下截似對而非對。「痛飮」對「狂

歌」，「飛揚」對「跋扈」，此句中自對法也。「空度日」對「爲誰雄」，此兩

句又互相對也。語平意側，方見流動之意。9 

其以「語平意側」和意之「流動」的散體表現效果，正是杜甫用「截律詩首尾」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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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體」的手法寫作而成。後注〈蕭八明府實處覔桃栽〉「截律詩上四句」， 10 注〈從

韋二明府續處覔綿竹〉「截律詩下四句」11 等等，均以對法作為判斷杜甫「截律詩」之

標準。浦起龍《讀杜心解》注〈絕句六首〉則云：「絕句截中四句者殊少，惟公獨多。

後人六言詩往往用此體。」12 以杜甫絕句有全用對仗者，是截律詩中間四句而成，更開

後人六言詩效用此體之先。又注〈夔州歌十絕句〉：「前九首俱截律詩上半，故下二對

結，往往有律詩高調。」13 以「截句」論五、七言絕句，作為杜絕「調高」之表現。

仇、浦注杜甫絕句，或曰其不對故流動，或曰其對故調高。撇開二注之合理與否不論，

二人自覺以截律之說注評杜詩是明顯可見的。至清末，仍有信此說者，如施補華《硯傭

說詩》亦明言：「五言絕句，截五言律之半也……七絕亦然。」14 其舉唐人諸詩，例說

截前四句、後四句、中四句、前後四句者， 15 其意與吳、徐說法一脈相承。施氏曰：

「學詩須從五律起，進之可為五古，充之可為七律，截之可為五絕，充而截之可為七

絕。」16 認為學詩之所以須先學五律，乃因五律在體式上具有先天優勢，能在句式字數

上變化而成其他詩體。又說：「七絕固可將七律隨意截，然截後半首一二對、三四散易

出風韻；截前半首一二散、三四對易致板滯；截中二聯更板；截前後通首不對易虛。此

在學者會心也。」17 認為所截句式不同，詩歌表現效果亦有不同，其「出風韻」、「板

滯」、「虛」等評價標準均從律詩所截取的散對結構而來。可見，「截律為絕」說到施

氏手中又產生了重大發展，所謂「充」與「截」，其意已明顯超出明人所說的音律與對

偶層面，而更在句式與詩意層面之上。須指出，施氏如此單以句式結構來觀察複雜的文

體特性，直是當五律無所不能，其忽略了各種詩體在諸多因素下的演變歷史，甚有抹煞

不同詩體各自差異之嫌。但同時，我們也須注意「截律為絕」說到了清人手中，已由前

代的絕句起源論，進一步拓展出絕句批評論與學詩路徑論。特別在批評論上，此說對絕

句的對偶觀察，為清人認識絕句（尤其杜甫）特色起了一定作用。甚至在近人的詩學著

作中，不論是支持此說的王力，還是反對此說的沈祖棻，都曾以對偶句式作為絕句句法

的研究範式使用。 
 

三. 絕句先於律詩論 

  除了源自律詩說，清人又繼承明人絕句源自樂府或古詩的說法，此二說經過充演，

更成其駁斥截律為絕說的重要論說， 18 而今人所批評截律說的諸多論據，其實亦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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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龍案：［明］楊慎《升庵詩話》云：「絕句者，一句一絕，起于『四時詠』，『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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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演化而來。以絕句源自樂府者，如明高棅已云：「七言絕句始自古樂府，〈挾瑟

歌〉、梁元帝〈烏棲曲〉、江摠〈怨詩行〉等作，皆七言絕句。」19 所舉為北齊魏收、20 

梁簡文帝 21 和 陳江總 22 之詩。至清田雯便直言「七言絕句起自古樂府」， 23 趙翼

《陔餘叢考》則引明人楊巍舉六朝〈子夜歌〉和梁〈夜望單雁〉為五、七絕之較早詩

例。24 以絕句源自古詩者，如明胡應麟《詩藪》已云：「五七言絕句，蓋五言短古，七

言短歌之變也。五言短古，雜見漢、魏詩中，不可勝數，唐人絕體，實所從來。七言短

歌，始於〈垓下〉，梁陳以降，作者坌然。」25 至清王夫之即有類似說法， 26 後蔡鈞

《詩法指南》更直引胡說。27 

  雖然，絕句源自律詩之說在清代不乏信者，但更多的是譏之「迂拘」、「可笑」28

的反對者。明胡應麟曾云：「絕句之義，迄無定說。謂截近體首尾或中二聯者，恐不足

憑。」29 雖云無定說，但已明言截律之不可信。至清人，則習慣以樂府或古詩淵源說來

批評截律說，如吳喬《圍爐詩話》云：「五絕七絶，卽五古七古之短篇。楊升菴謂截律

為絕， 30 非也。」31 直斥此說。田同之《西圃詩說》謂：「五、七絕句，古詩樂府之

遺也，意旨微茫，無餘法而有餘味。而世俗竟以截律句為言，是但見龍門、大伾，而豈

知崑崙、岷山之有所自耶？」32 更以山作喻，若以絕出於律，無異於不知四座名山各有

所自。雖然吳、田二氏所言五、七絕之源自有異，但皆有絕句出現在律詩之前之隱意，

故截律說根本無從談起。又王夫之《薑齋詩話》云：「五言絶句自五言古詩來，七言絕

                                                                              

峰。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是也。」以絕句起源四時詠，繼說者較少。所舉四時詠之四句全對格，

「顯然忽略了初唐七絕中四句皆對的體制。」劉青海：〈對杜甫變體七絕的再認識──兼論與初唐七絕

之關係〉，載《文學遺產》，第4期（2011年），頁51。 

19. ［明］高棅著，汪宗尼校訂，葛景春、胡永杰點校：《唐詩品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頁427。 

20. 詩云：「春風宛轉入曲房，兼送小院百花香。白馬金鞍去未返，紅妝玉筋下成行。」 

21. 詩云：「芙蓉作船絲作䋏，北斗橫天月將落。采蓮渡頭礎黃河，郎今欲渡畏風波。」 

22. 詩云：「新梅嫩柳未障羞，情去思移那可留。團扇篋中言不分，纖腰掌上詎勝愁。」 

23. ［清］田雯：《古歡堂集》卷2（上海：上海進步書局），頁5。 

24. ［清］趙翼著，栾保群、呂宗力校點：《陔餘叢考》（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374-

375。 

25. ［明］胡應麟：《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頁105。 

26. ［清］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下，《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19。 

27. ［清］蔡鈞：《詩法指南》卷2，清乾隆刻本，頁13。 

28. 王士禛曾批評截律說，曰：「此等迂拘之說，總無足取。今人或竟以絕句為截句，尤鄙俗可笑。」［清］

王士禛著，張宗柟纂集，戴鴻森校點：《帶經堂詩話》卷 29（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頁

853。 

29. ［明］胡應麟：《詩藪》，頁105。 

30. 龍案：此說未知何據。楊慎《絕句辨體序》即謂截律為絕「此言似矣，而實非也。」［明］楊慎著，王

仲鏞、王大厚箋注：《絕句衍義箋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203。 

31. ［清］吳喬：《圍爐詩話》卷1，《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頁475。 

32. ［清］田同之：《西圃詩說》，頁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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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自歌行來，此二體本在律詩之前。律詩從此出，演令充暢耳。」33 更說截律之說是

「斷頭刖足，爲刑人而已」。 34 王氏考慮到了絕句在五言與七言之間的特性，認為五、

七絕分別源出五言古詩和七言歌行，二體均在律詩之前出現，說法甚有價值。值得一提

的，是董文渙《聲調四譜圖說》提出類似「律從絕出」的說法。 35 他認為絕句是「古

詩之支派」，又曰： 

蓋律由絕而增，非絕由律而減也。絕句云者，單句為句，句不能成詩；雙句為

聯，聯則生對，雙聯為韻，韻則生黏，句法平仄各不相重。無論古律，黏對聯

韻，必四句而後備，故謂之絕。由此遞增，雖至百韻可也，而斷無可減之理。36 

從作詩句數多少之生成角度，主張絕句在律詩之前出現，更認為律詩是從絕句增加而

成。意謂不論古絕、律絕，詩均須在四句基礎上完成。而詩滿四句已可謂「絕」，故可

推論作詩實由二句之聯增至四句之絕，再而六句、八句，甚至百韻，並無由八句突現而

倒減之理。然而此說似是而非，總其可疑有四：一，此論僅以詩體出現時序推論後者必

由前者產生，其誤一如王夫之「律由絕出」的線性思維，即未考慮兩種詩體有起源相異

的可能性。37 二，從律詩之體制特質來說，絕句之於律詩並無明顯的參考因素，難以構

成一般意義上的起源。常體律詩最重要的體式特質有四韻、八句、對偶、平仄、黏對等

等，但是律詩之前的古絕句，因四句形式不能有四韻和八句，因寫法未成定規又不要求

對偶，因沈宋聲律未備不能有平仄黏對。絕句既無律詩構成的必要特質，又何以從此

出？三，此論混淆了作品的創作程序與體制定義。自作者而言，作者在創作時已選定了

或打算嘗試某種詩歌體制。因此，作者在創作律詩時，不可能先寫好四句，並稱之絕

句，然後續成八句，再稱之律詩。自讀者而言，只有在作品完成後，讀者才能根據其形

式定義為某種詩體。因此，讀者在閱讀八句律詩時，即會視之為律詩，實不可能稱完整

的八句律詩中為律詩，卻同時截下半首並稱為絕句。四，句數的增加並不適合作為討論

詩體「起源」的定義根據。董氏謂絕句必「四句而後備」，而律詩八句，在成律之前已

然成絕，故律詩八句也是從絕句出。然今見絕句以前之五、七古均在四句以上，若依董

氏論，則先於絕句之五、七古亦反當由五、七絕而增，何其荒謬？ 

  當然，我們在認識到吳、田、王、董四氏論說絕句源自雖稍有不同，甚或所謂「律

由絕出」、「律由絕增」的說法有誤之外，也應注意到他們都為辯難「截律為絕」說提

                              

33. ［清］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下，《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19。 

34. 同上註，頁19。 

35. 龍案：前人對此說未有深解，如王力：《漢語詩律學》引之駁截律為絕說，然於「律由絕而增」句未有

詳細解說；又如張國光《律化絕句和截句說》文末只道：「最後，我們還得附代交待一句，我們不贊成

截句說，但這並不等於我們同意王夫之之『律詩從此（律絕）』，董文渙『蓋律由絕而增』這樣的觀

點。」見張國光：《律化絕句和截句說》，載《貴州文史叢刊》，第4期（1999年），頁64。 

36. ［清］董文渙：《聲調四譜圖說》（台北：廣文書局，1974年），頁482-483。 

37. 龍案：假如今天有人提出雜言古詩（如《擊壤歌》之類）源出律詩，我們在辯證出「雜言古詩出現在律

詩之前故不源出律詩」後，又是否能反道「律詩源出於雜言古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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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一個重要切入點：無論絕句源自古詩抑或樂府，其出現也在律詩之前，故絕句固無截

取後出律詩之理。因此，《四庫提要》明言：「漢人已有絕句，在律詩之前，非先有律

詩截為絕句。」38 諸說所論絕句出現之時代不同，但反駁截律說之理路則一。陳僅《竹

林答問》在回答「問學詩次第何先何後」時，又曰： 

詩之次第，五古為最先，七古次之，五絶次之，五律次之，七絶又次之，七律最

後。學詩者亦因之為次第。有以絶句為截句，謂截律體之半以為詩者，不知絶之

先於律也。39 

所謂學詩次第實即各據其理，言人人殊。前述施補華信用截律說提出「進」、「充」、

「截」等理，其學詩次第主張乃建基於詩歌之體式特點，而陳僅提出學詩次第則建基於

詩歌體制之形成次序。當然，這種學習次第的相異標準實為藝術創作討論的共性，也存

在於如書法、繪畫等其他藝術領域，固有甚大討論空間。但就陳僅以「絕之先於律」直

斥截律說之非，可見其絕句淵源認識觀顯然同於吳、田、王、董等人。有趣的是，施補

華與陳僅雖皆討論學詩次第，但某程度上因二者對絕句形成時期的意見不一，造成不同

結論。這就說明，截律說所引起的討論不僅限於考鏡源流，更滲透至詩歌的體式特質和

學習價值。 

  至於絕句源自樂府還是古詩（甚或近人提出的源自民歌說），則是個較複雜的問

題，如邵祖平便曾說：「就此三方面觀察，七言絕句，確有因樂府、七言歌行、民歌而

產生之事實，惟不能斷定受何方面影響為多，更指不出何者為第一首七絕詩耳。」40 由

於具體討論至某些概念，古今論者都有不同定義，例如樂府、民歌、歌謠、歌行、短歌

和古詩等詩體定名的複雜關係，在論者之間即有分別。而怎樣的詩作形式才可視為正式

詩例或源頭詩例，也是討論差異所在，如王應麟所舉騷體之《垓下歌》能否作為七言絕

句始作？押平仄韻、一句一韻、句句押韻和二句轉韻的詩作，又能否作為絕句源頭？就

此種種，明清人以至今人都曾提出相當多的論據與辯駁，茲未能一一贅述，當中以葛曉

音主張 「五絕與七絕分別起源於漢代和西晉的民間歌謠」41 較為人接受。然綜觀之，

則沈祖棻先生所論亦當為我們注意，其認為凡入樂之長篇或短歌皆稱樂府，若泛言樂府

則嫌太廣，而漢魏六朝詩中之五言短古及七言歌行亦難分辨是合樂還是徒歌，實際上一

說就音律言而另一說就形體言，故其曰： 

捨古詩之形體而言樂府，則音律亦無所附；屏合樂之詩歌而言古詩，則形體本無

所別。知二者實乃一事，自音律言則為樂府，自形體言則為古詩。五、七絕起源

                              

38. ［清］永瑢：《四庫全書總目》卷196，清朝隆武英殿刻本，頁16。 

39. ［清］陳僅：《竹林答問》，《清詩話續編》，頁2103。 

40. 邵祖平：《七絕詩論》（北京：華齡出版社，2009年），頁9。 

41. 葛曉音：《論初唐絕句的發展──兼論絕句的起源和形成》，頁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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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合樂及徒歌之五言短古、七言歌行二說，似相反而實相成也。42 

對於源自民歌說，其又認為樂府與古詩皆多出於里巷風謠與秦趙謳歌，至漢魏文人仿作

樂府、民歌，則「其別未嚴」、「其源相混」，故亦難一概言之。 43 或許正因如此，

有的論者便索性將胡應麟與趙翼的說法放在同一絕句起源說中討論。 44 

  回到絕句出現時間的問題來說，無論清人主張絕句源出樂府還是源出古詩，其共同

主張「絕句出現在律詩前」的說法，暗合明人楊慎所謂：「齊梁之間，已有七言絕句，

迥在七律之先矣」45 之說，確是不易之論。而從上述樂府源說和古詩源說來看，可以發

現清人乃將絕句的起源時間追前，作為反駁「截律為絕」說的重要依據之一。 
 

四. 絕句之入律詩、絕句之名絕 

  那麼，若果絕句在律詩之前已經形成，而非從律詩出，清人又該如何解釋明人所謂

「李漢編《昌黎集》凡絕句皆收入律詩內」的現象呢？又該如何回答絕句被稱為「小律

詩」的現象呢？ 46 

  提出絕句之正名與別名的沿由，正是清人回答上述問題的做法。馮班《鈍吟雜錄》

曰：「詩家常言，有聯有絕，二句一聯，四句一絕。宋孝武言：『吳邁遠聯絕之外無所

解』是也。四句之詩，故謂之絕句，宋人不知，乃云是截律詩首尾。」47 認為絕句非截

句之變言，其名乃出於「二句一聯，四句一絕」的慣稱之故。這裡舉吳邁遠之評語雖

誤作宋孝武帝語（應是《南史・文學傳》所記宋明帝謂其「此人連、絕之外，無所復

有」48），但其意大致無差，證甚有力。又說： 

《玉台新詠》有〈古絕句〉，古詩也。唐人絕句有聲病者，是二韻律詩也。元、

白集，杜牧之集、韓昌黎集可證。唐人集分體者少，今所傳分體者，皆是近日妄

庸人所更定，不足據。宋人集所幸不肯讀，古本多存，中亦有分律詩絕句者，如

《王臨川集》，首題云七言律詩，下注云絕句，甚分明。唐人惟有元、白、韓、

杜等是舊次，今武定侯刻《白集》，坊本《杜牧集》，亦皆分體如今人矣。幸二

集尚有宋版，新本亦有翻宋版者可據耳。自高棅《唐詩品彙》出，今人不知絕句

是律矣。49 

                              

42. 沈祖棻：《七絕詩論》，載沈祖棻著，張春曉編《沈祖棻詩學詞學手稿二種》（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頁35。 

43. 同上註，頁35-36。 

44. 如洪為法《絕句論》引述「絕句起源於樂府說」。洪為法《絕句論》，載洪為法：《絕句論・律詩論・

古詩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8年），頁9-11。 

45. ［明］楊慎著，王仲鏞、王大厚箋注：《絕句衍義箋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203。 

46. ［清］錢良擇：《唐音審體》，載《清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頁784。 

47. ［清］馮班著，何焯評：《鈍吟雜錄》卷3（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39。 

48. ［唐］李延壽撰：《南史・文學傳》，清乾隆武英殿刻本，頁5。 

49. 同註47，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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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絕句有二韻律詩之別名，古本唐宋詩人諸集可證，而後人不知絕句為廣義律詩之一

種，乃因明代高棅《唐詩品彙》將選詩按五古、七古、五絕、七絕、五律、五排、七律

等分體編排之故。以下再結合王應奎《柳南隨筆》的論說，則能愈發了解唐人將絕句編

入律詩的原因。王氏強調律詩之名「律」，實因胚胎自齊梁之平仄聲律，故云「所謂律

者，六律也」，更謂：「少陵所云『晚節漸于詩律細』意必于此，辨之至精爾。若以對

偶言律，則唐人律詩固有通首不對者。而五、七絕句，昔人謂之二韻律詩，亦謂之小律

詩，又何以稱焉？」50 認為律詩之所以名「律」是因其聲律平仄，而非言對偶，唐人律

詩中有通篇不對偶者即是例證。對於前人以絕句有小律詩之別名，便視絕句自律詩出的

情況，王氏則翻一角度，提出值得玩味的反問：絕句既然不要求必須對偶，卻有二韻律

詩、小律詩之別名，這不正可證明二韻律詩和小律詩之「律」實不就對偶，而就聲律而

言嗎？據此，即可解釋《昌黎集》或《白氏長慶集》、《元氏長慶集》等唐人詩集將絕

句置入律詩之中的現象。集中所謂「律詩」，實謂有律格之詩，故馮班所舉之王安石

《臨川先生文集》也分律詩為五言八句、七言八句、五言絕句和七言絕句。雖然二氏未

引及前人意見，但這種論說正符合明人胡震亨所考唐人集錄的現象：「錄所標體名，凡

傚漢、魏以下詩，聲律未叶者，名往體；其所變詩體，則聲律之叶者，不論長句、絕

句，概名為律詩、為近體。」51 也就是說，唐人對於漢以後所新見的詩歌體制，不論是

長句還是絕句，只要是聲律諧協的，一概泛稱為律詩，這種編詩分類實「純然以『律

詩』為公名」。 52 事實上，前人以「小律詩」之名推導出「律詩在絕句前」的說法，

是將「大」、「小」的概念誤作「先」、「後」看待，近人洪為法對此便提出了甚為精

彩的反證：「假如說律詩截之可為絕句，也可說長篇小說截之可為短篇小說，這能講得

通嗎？若再反轉來說，則亦可說絕句補長便為律詩，短篇小說補長便為長篇小說，這不

但講不通，且可令人捧腹了。」53 但觀王應奎以「小律詩」之「律」指聲律，這種認識

則更符合 「浮切不差而號律詩」54 的傳統說法。 

  王應奎又辯於錢陸璨言。錢氏認為杜甫五、七古有數聯常有出句有對句，是「古中

之律」，而絕句數首又常有出句有對句，是「律中之律」。王氏便質疑其「竟以對偶為

律，而不復知為聲律之律……必誤信宋人詩話以絕為截」，又說：「不知二句一聯，四

句一絕，聯絕之稱，自未有律詩已然矣。」55 王氏跟吳喬一樣，也認為絕句之名本自聯

絕之詩歌創作稱謂，其出現早在律詩未有之前，故絕句中之「出句對句」並非出自律詩

之對。後來趙翼又提出了重要論據，曰： 

                              

50.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卷3，清嘉慶借月山房彙鈔本，頁1。 

51. ［明］胡震亨：《唐音癸籤》卷1（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頁1。 

52. 洪為法：《絕句論》，頁36。 

53. 同上註，頁12。 

54. ［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202（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5751。 

55.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卷3，清嘉慶借月山房彙鈔本，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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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伯謙云：「五言絕句，唐初變六朝子夜體也。七言絕句初唐尚少，中唐漸甚。

梁簡文《夜望雁》一首已是七絕」云云。今按《南史》，宋晉熙王昶奔魏，在道

慷慨為斷句詩曰：「白雲滿障來，黃塵半天起。關山西面絕，故鄉幾千里。」梁

元帝降魏，在幽逼時制詩四絕。其一曰：「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蒿

里，終非封禪時。」曰斷句曰絕句，則宋梁時已稱絕句也。56 

明楊巍以蕭綱一詩為七絕先例，趙氏則再往上推溯，舉出史載劉昶斷句與蕭繹絕詩之典

事及詩例，證實宋梁之時已有絕句之稱，而「制詩四絕」更表明絕句是詩之一體。其後

又舉梁柳惲〈和梁武景陽樓篇〉、陳釋慧標送陳寶應詩、隋煬帝宮中侯夫人詩三首五言

四句詩，以及梁蕭子雲〈玉笥山〉詩和隋虞世南〈袁寶兒〉詩二首七言四句詩，曰：

「其時尚未有律詩，而音節和諧已若此，豈非五、七絕之濫觴乎？」57 其為絕句之稱謂

來源，以及絕句出現在律詩之前等觀點，作出強而有力的例證。 

  今人據之充演論述，則愈發確定絕句得名於與聯句相關之詩歌創作現象。近人傅懋

勉便例舉可見最早以斷句、絕句命名的詩作，又從南朝史書中搜集時人的絕句創作情

況，將絕句之出現定於蕭梁之時。58 後李嘉言又據之明確提出絕句起源於聯句的說法，

大意是：漢代詩人創作「柏梁體」聯句是每人創作一句七言、相互聯續，晉時演化為每

人二句，宋時增至每人四句。而這種聯句創作又是兩人或以上合作的，「如果只有一人

作了四句，其餘的人聯續不上，那第一個人所作的四句就叫做絕句。因為這次聯句未得

成功，從此便告斷絕了。」59 文中引《南史・文學傳》：「又有吳邁遠者，好為篇章，

宋明帝聞而召之。及見，曰：『此人聯絕之外，無復所有。』」（信為馮班所誤引作宋

孝武帝云云）又舉梁江草〈贈何記室聯句不成〉、何遜〈答江革聯句不成〉等重要古絕

詩例，論明絕句與聯句之密切關係： 

在宋文帝時已經因『聯句不成』而產生了『斷句』這個名詞；宋明帝時與『斷句』

同義的『絕句』這個名詞也正式出現；到了蕭梁，『絕句』地位已臻鞏固，作品已

漸多，因而才有少數詩題的真面目（指題中有絕句字樣者）得以保存到現在。60 

如此即理清了由聯句到斷句，再到絕句稱謂出現的演化過程，這種「絕句得名於聯句」

                              

56.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23，頁457。 

57. 龍案：趙氏於論述絕在律先之後，卻接連引說《詩法源流》之言截律為絕、絕句入律詩云云。今以引及二

說相乖，疑為文誤或編誤。蓋因趙氏開首引明人楊巍說，即又自下按語，例舉宋梁之斷句、絕句，並嘆

之「其時尚未有律詩，而音節和諧已若此，豈非五、七絕之濫觴乎」。其既已知絕在律先，且後文引《詩

法源流》云云無趙氏自家按語、評語。茲疑或為趙氏書寫時漏之批評，或為編輯（趙氏本人或印書者）時

誤倒引文次序。果如猜測，則趙氏應先引《詩法源流》，次引楊伯謙，再下按語，然後其意暢通可解。 

58. 傅懋勉：《從絕句的起源說到杜工部絕句》，原載《國文月刊》，第17期（1940年）；引載李嘉言《李嘉

言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92-201。 

59. 李嘉言：《絕句起源於聯句說》，原載《國文月刊》，第17期（1940年）；引載同氏《李嘉言古典文學論

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88。 

60. 李嘉言：《絕句起源於聯句說》，頁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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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法也漸為王達津、61 程千帆、62 沈祖棻 63 等學者所接受。後來，葛曉音為此說補

充一些材料與新解釋，又探討了五言四句體與漢魏歌謠、樂府之關係。64 至此，絕句得

名於聯絕幾成今人共識。 

  至於古人謂絕句之名起於「妙絕」的絕句表現特質， 65 以及今人謂受漢譯佛偈影

響， 66 茲亦可稍作辨析。李曉紅曾以此補充聯絕說，認為「絕」字曾用作漢譯佛經偈

頌之名，後來崇佛的梁代文人或形成對「四句之絕」（偈頌）的體式認同，借「絕」指

五言四句詩，而之所以用「絕」不用「偈」，是因為「絕」有「絕妙」之意，「既能表

明四句成篇的文體特色，且能傳達出對詩作意蘊之期許」。 67 今以此論也未足為信。首

先，偈頌之「絕」不應作精妙解。「偈」與「絕」分別是梵文 gatha（伽陀）和 geya

（祇夜）的音譯詞，廣義皆解作佛經之偈頌，故經中有互文現象。 68 況且，最早的絕

句詩意也不見得必皆精妙無比，而精妙之詩也不必限於小巧之四句詩。其次，偈有「通

偈」與「別偈」二大類，字數、句數均不等。 69 內典云「四句之絕」， 70 也就表示偈

頌裡有非四句之絕。事實上，在同一經的不同譯本和版本中，偈頌的字數與句數也不

一致， 71 故以絕句之名受其影響則稍嫌牽強。而且，偈頌實以稱「偈」而非稱「絕」

為主，時人是否從雜亂句式的偈頌， 72 甚至從較少見的「絕」頌來命名絕句，實成疑

問。 

  比較之下，偈頌說所言絕句得名稍嫌迂迥，不及聯絕說所論之過程清晰、直接。因

此，回過頭來看清人所謂「二句一聯，四句一絕」的說法，其「由聯而絕」的立論雖不

盡仔細（如未提及每人一句、二句到四句之聯句演變），也可謂「雖不近，亦不遠

矣」，其首言之功實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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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李曉紅：《絕句文體批評考論》，載《學術研究》，第6期（2011年），頁149。 

68. 李小榮：《漢譯佛典文體及其影響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91-93。 

69. 張師伯偉：《禪與詩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74。 

70. ［西晉］竺法護：《等集眾德三昧經》卷2：「爾乃令仁得聞此頌四句之絕。」《大正藏》卷12，頁978。 

71. 見蘇錦坤在討論安世高「從後說絕」的獨特譯法，以及單卷本《雜阿含經》是否安氏所譯時，比對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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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語 

  總結清人對「截律為絕」說的辯難，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一是絕句的起源時間，

認為絕句的出現在律詩之前；二是絕句的體式句數，認為四句可成絕句，八句亦由四句

而來；三是絕句的別名意義，認為絕句名小律詩乃因聲律而非因對偶；四是絕句的正名

意義，認為絕句之名出於「兩句為聯，四句為絕」的句式稱謂。審之清人論說，實多言

之成理，對辯難此一曾引起廣泛影響的錯誤理論實有重要意義。因此，元明以來「截律

為絕」說作為絕句起源論，其錯誤幾成定論，今人不應續信、修正。我們更應注意到，

此說在文學理論的接受過程中又確實地影響到清人對絕句體式的認識，並從絕句起源理

論拓展出文學批評理論，例如對理解杜甫絕句特色即有一定意義。透過評析此說由形成

到被接受、補充、反駁的過程，則無疑能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與絕句詩體相關的諸多問

題。今人曾修正截律說，認為絕句之律化由律詩而來，並主張「近絕晚於律，而且由律

出」， 73 其實就是忽略了清人對此說的種種辯駁與論據。 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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